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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国人

寿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、中国财产再保险有

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产品持续性买卖协议

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 

  根据中国保监会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以

下简称“《管理办法》”）、《中国保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

保险公司关联交易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通知》”）、

《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 1号：关联交易》（以

下简称“《1 号准则》”）及相关规定，现将中再资产管理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中国人寿再保险有限

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再寿险”）、中国财产再保险有限

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再财险”）签订金融产品持续性买

卖协议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： 

  一、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  （一）交易概述。 

    2016 年 6 月 17 日，公司与中再寿险签订了《中国人寿

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金融产

品持续性买卖协议》。 

    2016 年 6 月 20 日，公司与中再财险签订了《中国财产

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金融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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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持续性买卖协议》。 

  （二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。 

    中再寿险、中再财险拟于协议签订之日起 3年内，投资

公司发行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、项目资产支持计划、不动产

投资计划、资产管理产品及其他经保险资金运用监管机构、

保险资管协会批准、备案或注册的创新投资业务，投资的金

额合计分别不超过 130 亿元、120 亿元。 

  二、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

  （一）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。 

    中再寿险和中再财险与公司同为受中国再保险（集团）

股份有限公司）控制之子公司，为以股权为基础的关联方。 

  （二）关联方基本情况。 

中再寿险成立于 2003 年 12 月，注册资本为 67.2 亿元

人民币，是中再集团旗下专业经营人寿再保险业务的全资子

公司。公司总部设在北京，在上海、深圳各设有一家分公司。 

中再财险成立于 2003 年 12 月，注册资本 100.32 亿元

人民币，是中再集团旗下专业经营财产再保险业务的全资子

公司。总部设在北京，在上海、深圳设有分公司。 

  三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  （一）定价政策 

    协议下的单笔产品投资根据市场价格定价，成交价格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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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公允价格一致。 

  （二）定价依据 

    甲方所购买产品的具体收益率和管理费率，严格按照保

监会、保险资管协会备案或注册所确定的公允价格执行。 

  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  （一）交易价格。 

    公司与中再寿险及中再财险的交易总额分别不超过 130

亿元及 120亿元，具体交易价格以框架下具体产品价格为准。 

  （二）交易结算方式。 

    协议暂不涉及结算，具体结算方式以框架下具体产品结

算方式为准。 

  （三）协议生效条件、生效时间、履行期限。 

    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并加

盖各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 3年。 

  （四）交易目的及影响 

    《管理办法》第十七条，“保险公司与其关联方之间的

长期、持续关联交易，可以指定统一的交易协议，按照本办

法规定审查通过后执行。协议内的单笔交易可以不再进行关

联交易审查。” 

    因协议项下投资业务属于日常业务，交易频繁，具有长

期、持续性的特点。根据以上规定，此类业务可以指定统一

的交易协议，该交易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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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果造成不利影响。 

  五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

  （一）决策的机构、时间、结论。 

  2016 年 6 月 14 日，中再资产 2016 年第三届董事会第二

十五次（临时）会议审议并通过《关于与集团系统有关关联

方签订金融产品持续性买卖协议的议案》，同意中再资产与

有关关联方签订金融产品持续性买卖协议，其中：与中再寿

险交易金额为 130 亿元、与中再财险交易金额为 120 亿元。 

  （二）审议的方式和过程 

  公司临时董事会经现场审议和投票表决。全部董事均投

了赞成票。 

    （三）独立董事的书面意见 

    本公司暂未设立独立董事 

  六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。   

    本年度与各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总和如

下： 

    中再财险 121 亿元、中再寿险 133 亿元。 

  我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

并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

负责，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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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向中国保监

会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反映。 


